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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宣传提纲 
2022 年 6 月 13 日   产品开发部 

 

2022 年 6 月 10 日，人社部、财政部、国税总局、银保监会和证监会联合发布了《关

于印发《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宣传提纲的通知》（人社部函〔2022〕63 号），

该文是对 4 月 21 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国

办发〔2022〕7 号）的官方解读和部分内容的进一步明确。  

 

一、 政策要点解读 

1. 明确了我国养老金第三支柱的内涵 

文件明确了我国养老金第三支柱的构成，即个人养老金和其他个人商业养老金融业

务共同组成我国的养老金第三支柱，二者都是第三支柱的重要组成部分，互相补充、相

互促进。 

 

 

 

 

 

2. 具体阐述建立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意义 

具体阐述了建立个人养老金制度的三个重要意义。 

1） 有利于从制度层面补齐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短板，有利于完善多层次、多支柱

养老保险体系。 

2） 不仅为参加第二支柱企业(职业)年金的人员再增加了一条补充养老保险渠道，

对没有参加第二支柱的人员而言，也增加了一条补充养老保险渠道，顺应了人

民群众对养老保险多样化的需求。 

3）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有利于个人理性规划养老资金，积累的养老资金还能较

好地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3. 制订制度的三个原则 

文件重点阐述了制订《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时遵循的三大原则。 

个人养老金 
其他个人商业 

养老金融业务 

我国的养老金第三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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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重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整体性。坚持基本保险与补充保险的辩证

关系，充分考虑与相关试点政策的衔接。 

2） 注重操作简便性和实效性。坚持以账户制为核心，简化信息运转流程，方便参

加人员。 

3） 注重维护金融市场规则。强调金融相关事宜由金融监管部门负责，不对金融市

场产生不良影响。 

 

4. 为什么采用个人账户制 

1） 便于做好服务和保障。个人养老金涉及参加人长达几十年的缴费、选择不同的金

融产品、缴纳个人所得税和领取，因此需要在信息平台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核

验参加资格和唯一性，清楚记录所有相关信息。 

2） 体现个人的养老责任。个人养老金由个人缴费，实行完全积累，待遇水平取决于

领取时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积累额。 

3） 保证实现补充养老功能。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封闭运行，参加人工作时缴费，达

到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等条件时才能领取，确保实现补充养老功能。 

 

5. 再次明确投资产品的审批权 

多次强调个人养老金产品由金融监管部门确定，并且要在信息平台和金融行业平台

上公布。 

 

6. 解释个人养老金提取至社保卡的原因 

个人养老金待遇归集至本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有利于参加人三个支柱养老权益

的整合和服务，并为调整完善养老保险政策提供支撑。这也说明三个支柱的养老金制度

未来将进一步整合、互相联通。 

 

7. 进一步明确信息平台的对接 

进一步明确信息平台在个人养老金制度中的核心地位。未来将分别与银行、银保监

会和证监会的行业平台、财税部门的信息平台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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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集产品和交易信息 资金流与信息流对应 

服务、监管 

银保监会/证监会

行业平台 
商业银行 

共享信息 人社部 

信息平台 

财政、税务 

信息平台 


